
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定点采购项目院内比选评审标准
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审因素具体内容
	分值

	1
	一、价格分

（30分）
	评分依据‌：以供应商报价折扣率为基准，折扣率最低者得满分，其他供应商得分按公式计算：

供应商报价得分 = (最低报价折扣率 / 该供应商报价折扣率) × 30分

说明‌：折扣率基于公示的工时和配件控制单价进行折算，未公示配件控制单价的参考京东网同型号最低价格计算。
	

	2
	 二、服务方案

（30分）


	评分依据‌：

方案详细、可行、响应快速，完全符合项目需求或者优于项目需求：30分；

方案较详细、响应较快速，基本符合项目需求：10-20分；

方案不详细、响应慢，能符合项目大部分需：5-10分；

方案不详细、响应慢，不能符合项目大部分需：0分。

需包含应急服务、维修流程、质量保障等要素。
	

	3
	三、技术人员资质（15分）
	评分依据‌：

维修人员≥8人，得7分（少1人扣减1分）；
其中，持有二级及以上《职业资格证书》：每人计3分；

三级证书：每人2分；

四级证书：每人1分；

持有《汽车维修质量检验员证》：每人0.5分。

最高15分，需附证书及社保证明。‌
	

	4
	四、维修设备配备（15分）


	评分依据‌：

设备齐全、备件充足，完全满足或优于项目需求：15分；

设备较齐全、备件较充足，基本满足项目需求：8-12分；

设备不齐全、备件不足，能满足项目大部分需求：4-8分。

需提供设备发票、租赁合同或实物照片等证明。
	

	5
	五、维修场地位置（10分）


	评分依据‌：

距离采购单位3公里内：得10分；

3-8公里：按比例扣减；

8公里外：得0分。

以百度地图直线测距为准。
	

	6
	总得分=1+2+3+4+5
	

	院内比选小组成员签字：


竞标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折扣：         
 日期：2026年  月  日
1.评审依据：磋商小组将以磋商响应文件为评审依据，对供应商的报价、技术、商务等方面内容按百分制打分。（计分方法按四舍五入取至百分位）

由磋商小组根据综合评分情况，按照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选定1名成交候选供应商。评审得分相同的，按照最后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。评审得分且最后报价相同的，按照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推荐（按技术得分由高到低排序，技术得分相同的按照承诺工期优劣排序）。评审得分、最后报价、技术得分、承诺工期均相同的，由磋商小组随机抽取推荐。




